
登陆本院学生就业网填写毕业生个人资料（10月）





参加就业动员和形势报告会及各类就业指导课（9—11月）





领取就业推荐表和协议书（11月）





填写推荐表，交各系签署意见、后，再统一到院就业指导中心签字盖章（12月）











就业准备





根据自身情况确定求职目标，了解自己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制定个人计划





制作个人简历（十月）





到就业指导中心咨询就业程序、解决疑难问题





通过校园网、就业信息栏、报纸等媒体收集各类就业信息








参加各类供需见面活动（十一月起）





报考国家公务员（十一月）








与用人单位进行双向选择（12—5月）





签约者：签订就业协议书





未签约者





填写毕业生待分表





签     约


须本人签名、用人单位盖章、用人单位上级部门盖章、然后到系签署意见后再到就业指导中心盖章，最后将协议书送回用人单位。





毕业教育，办理离校手续（6月底）


毕业典礼，领取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派遣通知书（7月初）





已就业者





未就业者





离校后，档案由学校转递毕业生户籍所在区县人保部门（９月）











由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统一到市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办理改派手续并开具报到证。





领取报到证





持派遣通知书到签约单位报到，持单位开具的提档介绍信，领取毕业生档案。





改派登记表


原单位退函


新单位接收函


原单位报到证


原单位签订的协议书


新三方协议书





申请改派者须出具的材料





毕业后就业手续由当地人保部门办理








毕 业 生 就 业 流 程 图








